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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连交通大学文件 

 

 

 

大交大发〔2018〕117 号         签发人：马云东 

 
 

关于印发《大连交通大学实习基地建设与 
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各处（室、部）、各学院、各直属单位： 

    《大连交通大学实习基地建设与管理办法》已经 2018 年第

12 次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

大连交通大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9 月 2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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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连交通大学实习基地建设与管理办法 

 

第一条  实习基地是指具有一定实习规模并相对稳定的

高校学生校内外实习或社会实践活动的重要场所。实习基地是

学校实践教学重要组成部分，基地建设关系到本科生实践能力

培养和培养目标的达成。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实习基地的建设

与管理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 第二条  基地建设基本原则 

1.能够满足教学实习大纲的要求。 

2.基地建设双方应互惠互利、各施所长、互补所需、双方

受益、义务分担。 

3.一般应就近就地、相对稳定、节约开支和提高实效。 

4.能满足学生学习、食宿和劳动安全等方面的条件。 

第三条  基地建设目标 

建设一批能覆盖学校专业特色、符合本科生实践能力培

养的市内外基地。原则上，每个专业都必须具有 2 个以上的校

外实习基地，对于学生人数较多的专业应具有 3 个以上的校外

实习基地。具体可分为以下四个层面： 

1.本市国有大型企业； 

2.本市具有专业特色的企业； 

3. 外市著名企业（集团公司）、特色企业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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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校内实习基地（工程训练中心等）。 

第四条  学校职责和义务 

1.学校在人才培训、委托培养、课程进修、在职研究生培

养、咨询服务、信息交流、技术转让与合作、项目开发、实验

检测等方面对实习基地优先考虑。 

2.在国家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许可范围内，对实习基地急

需的专业人才，学校应将品学兼优的学生优先推荐给实习基地。 

3.根据双方协议向基地支付一定实习费用。 

4.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，完善各种规章制度，切实

做好实习学生的管理工作。 

5.每年年末与实习基地共同总结实习情况，并落实下一年

度实习计划。 

第五条  实习基地职责和义务 

1.根据双方协议接受学生实习，按《实习大纲》和《实习

计划》要求向实习师生提供必要的实践机会及有关资料。 

2.在条件允许情况下，应为实习师生妥善解决食宿、交通

等方面问题。 

3.选派政治素质好、实践经验丰富、具有一定理论水平、

责任心强的专业技术人员担任实习指导工作。 

4.指定有关部门组织、管理实习工作。 

5.组织指导实习的相关人员与实习带队教师，共同组成考

评小组，对实习学生进行全面的考核评定。 

6.经双方协商，为学生提供学生毕业设计课题，培训青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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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师工程实践能力和参与培养方案修订提供条件和帮助。 

第六条  协议签订 

学校或学院与实习基地双方有合作意向，在符合建立实

习基地条件的基础上，经协商可签订建立实习基地协议书。协

议书内容需经过学校法务部门审核。 

第七条  检查与评估 

1.为促进实习基地的建设和规范化管理，学校应会同相关

学院不定期地到实习基地检查、评估实习情况。 

2.对协议到期的实习基地，根据双方合作意向与成效，可

办理协议续签手续。 

    第八条 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

原《大连交通大学实习基地建设与管理办法》（大交大发

[2005]272 号）同时废止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大连交通大学教务处拟文              2018年9月27日印发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共印 15 份） 


